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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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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污染场地原位修复技术指南 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铬污染场地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的总体要求、前期准备、工艺设计、

工程实施、运行与管理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铬化工厂、制革厂、电镀厂及铬渣堆场等铬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矿物－电化学原位

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T 31852 铬渣处理处置规范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802 土壤 电导率的测定 电极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 mineral-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 and stabilization method for in-
situ remediation

将电极单元置于电极井中，矿物材料填充到电极井井壁外，利用矿物的还原性、导电性、可提供

成核位点等性质，综合电还原、电迁移、电渗析及电泳等物理化学作用对目标污染物进行修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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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矿物材料 mineral material

磁铁矿和磁黄铁矿复合的具有还原性的天然矿物材料。

3.3

电极材料 electrode material

用于制成带状、棒状、筒状及片状电极的石墨、铁、铜、钛、银、铂、镍及不锈钢等材料。

3.4

载体 carrier

用于承载、固定电极材料的骨架，包括但不限于管状、棒状、网状及板状载体。

3.5

电极单元 electrode unit

电极材料缠绕于载体上并做固定、拼接处理，形成能用于铬污染土壤/地下水原位修复的电极单元。

3.6

电极井 electrode well

用于放置电极单元与填充矿物材料的专用井。

3.7

电源系统 power system

由电缆、空气开关、不间断电源、直流稳压模块及其它必要电力设备组成，实现交流与直流供电

功能的系统。

3.8

在线监测控制系统 onlin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由实现电导率/酸碱度/温湿度监测、电流电压监测及调控及数据传输等功能的软硬件设施组成的

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4 总体要求

4.1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应坚持绿色低碳、科学性、统筹性、规范性、可行性、针对性、

安全性的原则，并符合 HJ 25.1、HJ 25.4及 HJ 25.6的相关规定。

4.2 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技术可单独使用，也可配合其它六价铬修复技术使用，在铬污

染浓度较低时，宜联用其它适用于中低浓度铬污染场地的原位修复技术如微生物修复。

4.3 修复启动前，宜在前期调查评估基础上收集待修复区域土壤\地下水的酸碱度、电导率及含水率等

相关资料。

4.4 电极井/监测井的深度、数量和空间分布，应根据场地条件、修复目标、修复范围和修复时间长短

来确定。电极井与监测井建设应符合 HJ 164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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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的技术参数宜通过小试、中试确定。

4.6 材料的选择使用不应造成二次污染，施工及修复过程应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并符合 HJ 25.4
及 HJ 25.6的规定。

4.7 修复中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应符合 GB/T 12801的相关规定。

4.8 修复中的电气设备安装、使用、维修应符合 GB/T 13869相关规定。

5 前期准备

5.1 核查已有资料信息，判断铬污染物的可能分布，应着重分析：

a）铬污染的空间分布；

b）临近含水层是否有铬污染或潜在污染风险。

5.2 制定采样及分析方案，采样及分析过程应符合 HJ 25.2、HJ/T 166、HJ 613、HJ 802及相关标准的

规定。分析应包含如下内容：

a）铬在污染场地的赋存状态及分布特征；

b）污染场地六价铬及总铬的总量估算；

c）污染场地不同水平、深度土壤的电导率、含水率及酸碱度等理化性质。

5.3 施工前应关注污染场地用电用水、道路、安全保卫等情况。

5.4 修复前宜将污染源清除或者阻断。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宜通过小试、中试等方式确定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的技术参数和设计内容。

6.1.2 对于含水率低于 10%的铬污染土壤，可通过滴灌、覆膜、添加生物炭的方式来增加土壤导电性

和物质传输能力，扩大电极井的有效半径。

6.2 矿物材料的选择与预处理

6.2.1 矿物材料的选择

6.2.1.1 矿物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矿物材料应选择电子供给能力强并能有效固定含铬产物的矿物作为原材料，同时宜具有一定磁

性，方便修复完成后的磁选回收；

b）矿物材料中具有还原性的矿物成分质量占比宜大于 50%；

c）矿物材料不应含有其它重金属杂质；

d）矿物材料不应含有可活化土壤中其它重金属的成分。

6.2.1.2 宜选择以下矿物材料：

a）铁硫系天然矿物材料如磁黄铁矿、黄铁矿、硫复铁矿；

b）铁系天然矿物材料如磁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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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上共生矿物材料；

d）合成的铁硫矿物材料。

6.2.1.3 对于场地中的三价铬，除用以上材料固定外，还可选择蒙脱石、绿脱石及伊利石等吸附性强

的粘土矿物吸附稳定三价铬。

6.2.2 矿物材料的预处理

6.2.2.1 矿物材料粒径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强化还原固定六价铬的效果、颗粒团聚性、经济适用性等，

一般情况下可选择 20-200目的矿物原材料；对不符合要求的矿物原材料应进行破碎和磨矿处理，将其

分解为更小的颗粒。

6.2.2.2 为避免出现矿物材料堵塞电极井的情况，宜提前用环保材料如无纺布制作的多孔分装包将矿

物材料进行分装。

6.2.2.3 分装包尺寸宜控制在 30*30*30 mm以内，孔径不宜大于矿物材料粒度。

6.3 电极单元设计

6.3.1 载体的选择

6.3.1.1 载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载体应具有一定强度，保证电极单元不产生影响到下井过程的形变；

b）载体材料应耐酸耐碱。

6.3.1.2 载体加工宜符合以下规定：

a）应根据所有电极井的实际深度，计算所需载体材料总长度；

b）电极井较深时，载体宜采用分段连接的方式，宜将载体材料切割成长度为 1-2 m的基本单元。

基本单元间可采用螺纹、法兰、卡箍、热熔、承插及焊接等连接方式；

c）推荐使用管状载体。

6.3.1.3 若选择载体管，其制作宜符合以下规定：

a）确保载体的口径适配电极井，一般情况下可选择外径 32-63 mm的 PVC/PPR/PE管材；

b）沿载体管轴向每隔 5-10 cm开孔，直至完成一列对开孔。随后，将管材沿轴向旋转 90度继续

对开孔，该列对开孔所在横截面宜与前一列对开孔所在横截面隔开一定距离；

c）开孔孔径大小宜保证电极的固定材料如扎带能够穿过；

d）若计划于载体管底部填充矿物材料，应对电极单元底部载体管做封口处理。

6.3.2 电极带的选择

6.3.2.1 电极带应具有良好导电性与耐腐蚀性。

6.3.2.2 具有导电性的矿物材料如磁黄铁矿颗粒可固定在电极带基底上，以提高电极表面六价铬的还

原固定效率。固定方式宜采用导电粘合剂将矿物材料颗粒粘结在电极带表面,并在室温下干燥固定。

6.3.2.3 电极带－矿物材料涂层结构见图 1。

6.3.3 电极单元的组装



T/ACEF×××—20××

5

6.3.3.1 电极带应紧贴载体，每隔一定距离宜用扎带或其它材料固定电极带。

6.3.3.2 对于直径 50 mm的载体管，电极带缠绕时的螺距一般可控制在 100 mm左右，其它尺寸或构

型的载体与电极带的组装采取合理的方式即可。

6.3.3.3 电极单元内部宜有足够空间容纳水质传感器。

6.4 电源系统选择

6.4.1 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的电源系统宜使用太阳能电源系统，也可使用常规市电系统。

6.4.2 在常规供电系统基础上，应配置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并宜符合以下要求：

a）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数量应根据电极井设计而定。若每组电极井按三角形分布，则三个电极井对

应一个可调稳压电源；

b）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在满足使用条件下宜选择较小的功率。一般情况下，可选择输出电压 0-60
V、输出电流 0-2 A的可调稳压电源。

6.4.3 电源系统应设置总配电箱，每组电极井周围宜配置小型配电箱以调节各组电极井的电流电压。

小型配电箱宜配备安装支架进行地埋固定。

6.4.4 电源系统应配置户外防水配电柜，设计应充分考虑防水、遮阳、散热及功能分区等因素。

6.5 在线监测系统配置

在线监测系统宜包含以下部分：

a）电导率、含水率、酸碱度及氧化还原电位传感器；

b）数据采集仪；

c）户外监控器；

d）物联网模块。

6.6 电极井与监测井设计

6.6.1 电极井设计

6.6.1.1 电极井纵向剖面图及电极带结构见图 1。



T/ACEF×××—20××

6

图 1 电极井纵向剖面图及电极带结构图

6.6.1.2 电极井空间分布宜符合以下规定：

a）电极井的空间分布可按三角形、四边形或其它多边形为一组（如图 2所示），多组布设在污染

羽内部或污染较为严重区域；

b）空间分布可同时采用多种形式，以最大程度覆盖铬污染区域；

c）电极井阴阳极的设置在系统运行初期宜采用“一阳极多阴极”的设计，可参照图 2中电极井布

局进行施工与电极连接。

6.6.1.3 电极井间距应根据场地含水率、导电率来确定，宜符合以下规定：

a）每组组内电极井间距宜在 4-10 m左右，组间电极井间的最近距离宜在 5-10 m左右；

b）场地土壤含水率在 30%以上，电极井间距宜在 10 m左右；

c）场地含水率在 20%-30%之间，电极井间距宜在 8-10 m；

d）场地含水率在 10%-20%之间，电极井间距宜在 6-8 m；

e）场地土壤含水率在 10%以下，电极井间距宜在 4-6 m；

f）若场地土壤电导率低于 0.5 mS/m，电极井间距宜控制在 4 m以内。具体可根据场地实际修复范

围与场地特征进行调整；

g）以上规定非强制要求，成本可接受情况下宜选择较小电极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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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极井空间分布示意图

6.6.1.4 电极井深度应超过场地六价铬污染所在的最大深度，所超深度宜大于 1 m。若含水层存在六

价铬污染或有潜在污染风险，电极井深度应达到含水层的埋藏深度。

6.6.1.5 矿物材料添加量

应确保成井过程中在滤水管外填充石英砂滤料时同步填充分装好的矿物材料。矿物材料需与石英

砂分层填充，矿物材料添加量可参考如下步骤确定：

a）以矿物材料中主要还原性矿物估算单位质量中电子供给能力，对于磁铁矿/磁黄铁矿复合的典

型矿物材料，以磁黄铁矿含量估算单位质量矿物材料中电子供给能力；

b）以场地铬污染浓度与污染体积近似估算六价铬还原所需电子量，根据二者比例确定矿物材料初

始投加量；

c）考虑到电极井本身具有电子供给能力，同时典型矿物材料中磁铁矿的结构二价铁也具有还原性，

矿物材料添加量可为估算初始投加量的 5%-30%以节约成本；

d）除电极井井壁外填充的矿物材料，可根据修复情况在电极单元中进一步填充矿物材料。

6.6.1.6 电势梯度及电流控制宜符合以下规定：

a）电极井阴阳极间电势梯度应根据土壤类型确定，宜在 0.05-1 V/cm之间；

b）电流大小宜控制在 0.5-2 A之间。

6.6.2 监测井设计

6.6.2.1 监测井空间分布设计应根据污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与污染情况合理设置，以满足 HJ 25.2、HJ
25.6相关标准。

6.6.2.2 监测井深度宜达到场地六价铬污染的最深深度，至少达到监测井半径 10 m内六价铬污染的最

深深度。当污染地下水可能影响临近含水层时，应针对该含水层设置监测井，以评估该修复工作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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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的影响。

7 工程实施

7.1 电极井成井时，应将石英砂滤料与矿物材料分层间隔均匀填充。对于铬污染在特定深度较严重的

情况，可在对应深度填充更多的矿物材料。

7.2 现场安装户外防水配电柜、电源系统相关设备组件。

7.3 根据电极井布设可在现场采用地埋穿管方式保护电线、传感器信号线等重要线缆。挖掘沟渠前应

了解地下是否有其它设施，如管道、电缆、水源等。

7.4 将电极缠绕在预制好的载体上，缠绕过程中可用扎带或其他材料固定电极带。对于电极井较深的

情况，现场若无大型作业平台，建议每拼接好 2-4 m的电极单元后便插入电极井中。

7.5 传感器随电极单元同步下井，连接传感器，启动在线监测控制系统。

7.6 按电极井空间分布设计将各电极单元接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正负极，启动修复。

8 运行与管理

8.1 整个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系统在启动运行后 3天内宜每日对各装置运行情况进行检

查，在第 1、2、4周进行检查维护。

8.2 对于钻井深度大于含水层埋藏深度的电极井，宜每 2-3个月检查载体间连接情况，采用将电极单

元抽出的方法进行观测，若出现载体间连接松动的情况，应及时固定或替换载体。同时应观测电极带

有无腐蚀或破损，若电极带腐蚀的长度超过整体长度 10%，应更换电极带；少数的局部破损可用导电

材料修补，应确保修补后电极带的强度。

8.3 若六价铬浓度在一个检查周期内未有下降，应将内置于电极单元的矿物材料取出更换，被更换的

矿物材料处置应符合 GB/T 31852中的相关规定。

8.4 当六价铬浓度不可检测或是低于修复目标值时，可暂时关闭矿物－电化学还原稳定法原位修复系

统。

8.5 确定六价铬污染无明显反弹后可将电极单元拆除，后续可再重复使用。

8.6 过程监测

8.6.1 修复过程中监测参数包括：总铬、六价铬、电导率、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温湿度等。电导

率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温湿度等通过在线监测控制系统记录，总铬、六价铬应现场采样后尽快送

实验室测试分析。此外，可根据实际需求监测水质总硬度、溶解氧等其他参数的变化。

8.6.2 土壤与地下水的原位监测点位不宜小于最深的修复深度，取样深度间隔可参考 HJ 25.2及 HJ
25.6相关标准。

8.6.3 总铬、六价铬的监测在修复开始后第 1个月内应至少进行 3次，分别在第 1周、第 2周、第 4
周进行，随后可按月间隔开展取样监测。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加密监测频次。

8.6.4 电导率、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温湿度等数据可通过在线监测控制系统实时监测。结合总铬、

六价铬等监测数据可选择调整修复技术参数或补充矿物材料。在环境参数没有较大波动下，确保六价

铬下降趋势总体稳定。

8.7 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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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土壤/土壤渗滤液/地下水修复终点以修复方案中的修复目标值来判定，同时符合 HJ 25.5、HJ
25.6的相关规定。

8.7.2 土壤/土壤渗滤液/地下水中六价铬含量达到修复终点后且稳定后，可进行修复效果评估。采样

持续时间、频次、布点数量及位置等可参照 HJ 25.2、HJ 25.5、HJ 25.6相关标准执行。

8.7.3 对土壤样品采取蒸馏水提取水溶态、乙酸提取弱酸溶态、过氧化氢和乙酸铵提取可氧化态、盐

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提取残渣态，以分析六价铬修复稳定性。具体方法可参照 BCR法和 Tessier提
取法。

8.7.4 修复完成后长期监测可 1-2年开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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